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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支 付 管 理

文 / 李庆良

【摘 要 】 公 路 工 程 计 量 与 支 付 是 一 个 相 当 复 杂 、相 当 繁 琐 的 工 作 ，所 要 求 的 专 业 知 识 和 所 涉 及 的 行 业 领 域

又 十 分 广 阔 ，尤 其 直 接 关 系 到 具 体 工 程 费 用 ，这 就 为 工 程 的 计 量 与 支 付 工 作 带 来 很 大 难 度 。 永 登 高 速 永 城 段

项 目 采 用 《巨 龙 公 路 工 程 计 量 与 支 付 管 理 系 统 2006 网 络 版 》进 行 工 程 计 量 和 支 付 管 理 ，程 序 简 单 、实 用 、安

全 、快 捷 。
【关 键 词 】 网 络 计 量 支 付 费 用 变 更 报 表 数 据

一 、概 述

永 登 高 速 永 城 段 高 速 公 路 项 目 利 用 网 络 版 软 件 进 行 工 程 计 量

与 支 付 管 理 ，大 大 简 化 了 过 去 采 用 人 工 计 算 、编 、制 、打 印 报 表 的 方

式 ，利 用 计 算 机 数 据 通 讯 新 技 术 进 行 科 学 管 理 ，达 到 了 按 照 国 际 惯

例 的 工 程 价 款 结 算 方 式 对 公 路 工 程 投 资 和 费 用 控 制 的 目 的 ，极 大 地

提 高 了 工 作 效 率 ，实 现 数 据 和 项 目 资 料 的 共 享 。 适 用 于 公 路 、市 政 、
铁 路 、水 利 、港 口 等 工 程 建 设 中 业 主 、监 理 单 位 、施 工 单 位 等 对 工 程

项 目 计 量 支 付 的 全 面 管 理 。
下 面 就 利 用 网 络 版 软 件 进 行 工 程 计 量 与 支 付 管 理 等 问 题 与 同

仁 们 做 一 些 交 流 。
二 、计 量 软 件 业 务 流 程 和 数 据 准 备

本 系 统 采 用 ：“业 主 （总 监 办 ）———驻 地 办 （监 理 ）———承 包 商 ”
双 向 互 动 的 模 式 。 在 实 际 计 量 过 程 中 ，计 量 申 报 数 据 或 变 更 申 报 数

据 由 承 包 商 （或 驻 地 办 ）通 过 U 盘 、邮 件 或 电 话 线 等 方 式 导 出 上 报 到

上 一 级 部 门 进 行 审 核 ，最 终 有 业 主 或 总 监 办 批 复 。 然 后 业 主 讲 计 量

批 复 数 据 或 变 更 批 复 数 据 导 出 传 给 驻 地 办 和 承 包 商 ，驻 地 办 和 承 包

商 通 过 数 据 导 入 功 能 导 入 计 量 批 复 数 据 或 变 更 批 复 数 据 。 实 现 了 在

计 量 上 报 、审 核 、批 复 阶 段 的 无 纸 化 办 公 ，并 且 只 要 各 个 部 门 完 成 网

上 签 字 程 序 就 可 以 直 接 进 行 资 金 拨 付 ，计 量 申 报 书 面 资 料 作 为 以 后

清 算 、决 算 、审 计 的 原 始 依 据 存 档 。
在 正 式 计 量 （变 更 ）前 业 主 或 业 主 委 托 标 段 要 做 好 如 下 工 作 ：
1、项 目 信 息 设 置

正 确 输 入 包 括 项 目 编 号 、名 称 、标 段 、项 目 、起 止 桩 号 、开 完 工

日 期 等 信 息 ；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：计 量 与 支 付 一 般 由 承 包 商 、监 理 和 业 主

全 线 各 个 单 位 同 时 使 用 ，通 过 数 据 传 递 实 现 共 享 ，所 以 同 一 个 项 目

不 同 标 段 的 软 件 中 ，项 目 和 标 段 的 编 号 、名 称 必 须 要 统 一 ，否 则 在 数

据 上 报 和 接 收 过 程 中 容 易 出 错 。
2、标 段 信 息 设 置

包 括 “基 本 信 息 ”和 “合 同 条 款 ”两 方 面 。 “合 同 条 款 ”的 详 细 信

息 要 结 合 标 段 投 标 书 的 要 求 填 写 ；主 要 包 括 合 同 总 价 、保 留 金 和 动

员 预 付 款 的 扣 回 比 例 、其 它 项 目 计 量 可 手 工 填 写 扣 回 金 额 。
3、支 付 项 目 管 理

主 要 是 指 招 标 通 用 条 款 中 未 包 含 的 其 它 支 付 项 目 设 置 。 用 户

可 以 在 这 里 对 支 付 项 目 进 行 增 、删 、改 的 操 作 。 注 意 一 定 要 把 新 增 支

付 项 目 涉 及 到 的 计 算 公 式 设 置 好 ，关 键 是 设 置 好 “合 计 级 别 ”，合 计

级别分别包括小计、合计和总计三种选择状态，分别以不同颜色显示。
4、计 划 工 期 管 理

计 划 是 设 置 标 段 施 工 过 程 中 每 月 计 划 完 成 金 额 的 比 例 ，它 对 应

的 是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S 计 划 曲 线 图 。 工 期 是 设 置 当 前 标 段 的 计 量 上 报

至 批 复 通 过 的 截 止 日 期 ；状 态 一 栏 能 够 自 动 显 示 上 报 日 期 、审 批 通

过 、已 上 报 和 计 量 中 四 种 状 态 。 建 议 在 做 计 量 业 务 之 前 ，把 计 划 和 工

期 的 信 息 一 次 性 设 置 好 。
5、工 程 量 清 单 管 理

软 件 有 两 种 方 式 添 加 标 段 工 程 量 清 单 ，一 种 是 用 户 直 接 通 过 “添

加 ”按 钮 录 入 ，适 用 于 计 量 细 目 特 别 简 单 的 项 目 ；另 一 种 是 用 户 已 经

在 EXCEL 做 好 的 电 子 表 格 导 入 到 软 件 中 ，这 种 方 式 比 较 快 捷 、方 便 、
常 用 。 在 直 接 导 入 工 程 量 清 单 之 前 ，务 必 参 照 格 式 要 求 说 明 ： （1）一

个 文 件 中 的 所 有 sheet 数 据 格 式 必 须 要 一 致 ； （2）EXCEL 清 单 行 列 要

与 导 入 格 式 一 致 ；（3）清 单 导 入 方 式 有 覆 盖 和 追 加 两 种 。
6、计 日 工 清 单 和 材 料 清 单 管 理

具 体 操 作 和 工 程 量 清 单 操 作 一 样 ，分 为 直 接 通 过 “添 加 ”按 钮 录

入 和 把 用 户 已 在 EXCEL 做 好 的 电 子 表 格 导 入 两 种 方 式 操 作 。
三 、工 程 计 量 业 务 处 理

业 务 处 里 模 块 中 主 要 包 括 变 更 令 、合 同 计 量 、变 更 计 量 、材 料 到

场 计 量 和 其 它 支 付 项 目 计 量 等 业 务 ，是 每 一 期 计 量 支 付 要 求 录 入 数

据 的 地 方 。 这 里 的 核 心 业 务 是 合 同 计 量 和 变 更 计 量 ，分 别 录 入 合 同

工 程 中 间 计 量 单 和 变 更 工 程 中 间 计 量 单 。
1、变 更 令 是 工 程 变 更 计 量 的 基 础 。 用 户 把 监 理 或 业 主 批 复 过 的

工 程 变 更 令 录 入 到 软 件 中 ， 包 括 变 更 令 号 （ 变 更 批 复 号 ） 和 变 更 细

目 。 如 果 要 变 更 的 清 单 中 也 没 有 这 个 编 号 ，这 个 时 候 用 户 要 在 工 程

量 清 单 中 先 新 增 一 条 清 单 ，然 后 再 到 这 个 界 面 中 来 选 择 。
2、标 段 计 量 人 员 在 合 同 计 量 或 变 更 计 量 界 面 中 录 入 每 一 个 计 量

细 目 ，包 括 中 间 计 量 单 的 表 头 信 息 、计 算 草 图 公 式 、起 止 桩 号 、台 帐

编 号 、交 工 证 书 号 、图 号 等 详 细 信 息 。 录 入 完 毕 后 ，用 户 可 以 在 “计 量

单 ”显 示 界 面 中 进 行 预 览 和 打 印 。
3、如 果 工 程 业 主 单 位 为 施 工 单 位 提 供 材 料 预 付 款 ，那 么 在 计 量

时 候 就 要 做 “材 料 到 场 计 量 ”，然 后 再 生 成 永 久 性 材 料 到 场 计 量 表 和

材 料 预 付 款 月 计 量 申 报 表 的 数 据 作 为 付 款 依 据 。 如 果 不 提 供 材 料 预

付 款 ，这 一 项 可 以 不 用 录 入 数 据 。
4、其 他 支 付 项 目 是 指 100-700 清 单 章 节 以 外 的 支 付 项 目 ，如 计

日 工 、索 赔 金 额 、开 工 预 付 款 的 支 付 与 扣 回 、材 料 预 付 款 的 支 付 与 扣

回 、保 留 金 、奖 罚 金 等 等 ，用 户 可 以 在 这 里 手 工 填 写 金 额 部 分 项 目 也

可以自动计算金额，然后汇总到付款申请表和中期支付证书表格中。
四 、报 表 管 理

报 表 管 理 模 块 中 包 括 申 请 报 表 、支 付 报 表 和 统 计 台 帐 三 大 部 分 。
软 件 中 所 有 计 量 支 付 报 表 均 不 要 用 户 进 行 “汇 总 ”操 作 ，除 了 合 同 中

间 计 量 表 和 变 更 中 间 计 量 表 在 “业 务 处 理 ”模 块 中 单 独 打 印 之 外 ，其

它 报 表 全 部 是 集 中 式 打 印 输 出 。 巨 龙 计 量 与 支 付 2006 版 软 件 采 用 了

国 内 先 进 的 报 表 空 间 进 行 管 理 和 设 计 ，报 表 的 定 制 、打 印 等 功 能 突

出 ，计 量 报 表 输 出 更 简 单 、灵 活 。 操 作 与 EXCEL 软 件 操 作 相 似 ，在 修

改 报 表 时 要 注 意 几 点 ： （1 ）修 改 后 的 报 表 必 须 能 够 在 一 页 中 完 全 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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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出 来 ；（2）不 得 擅 自 增 加 或 删 除 报 表 的 行 、列 ，以 免 发 生 错 误 ，如 果

报 表 调 整 较 大 ，可 以 让 软 件 开 发 人 员 量 身 定 制 。
五 、数 据 处 理

数 据 处 理 是 计 量 支 付 软 件 核 心 功 能 模 块 之 一 ，用 户 在 做 每 期 计

量 的 时 候 ，都 要 通 过 软 件 把 数 据 发 送 到 监 理 或 业 主 的 软 件 中 ，以 实

现 数 据 的 共 享 ，数 据 菜 单 栏 下 包 括 发 送 数 据 、接 收 数 据 、等 候 呼 叫 、
数 据 备 份 和 数 据 恢 复 五 大 功 能 。

六 、数 据 审 核 和 批 复 的 操 作

审 核 和 批 复 功 能 主 要 由 监 理 （包 括 驻 地 监 理 或 总 监 代 表 处 ）和

业 主 来 执 行 操 作 。 承 包 人 把 每 期 的 计 量 数 据 上 报 并 加 载 到 监 理 单 位

的 计 量 支 付 软 件 中 ，这 时 监 理 就 要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对 上 报 过 来 的 申 请

数 据 进 行 审 核 ，审 核 完 毕 ，监 理 再 报 管 辖 所 有 标 段 本 期 的 计 量 数 据

上 传 到 业 主 软 件 中 ，业 主 对 所 有 标 段 的 数 据 进 行 批 复 ，数 据 经 过 审

核 和 批 复 后 ，自 动 生 成 台 帐 （台 帐 中 所 有 数 据 都 是 经 过 批 复 的 计 量

数 据 ）。 批 复 过 的 数 据 最 后 再 下 发 给 各 个 标 段 ，这 样 一 期 完 整 的 计 量

支 付 程 序 就 完 成 了 ，有 了 上 一 期 的 批 复 数 据 ，承 包 人 就 可 以 开 始 准

备 下 一 期 的 计 量 业 务 。
在 软 件 中 ，监 理 和 业 主 审 批 的 操 作 流 程 、内 容 都 是 一 样 ， 包 括

合 同 计 量 、变 更 计 量 、材 料 到 场 计 量 和 其 它 支 付 项 目 四 个 方 面 的 内

容 。 审 批 方 式 有 两 种 ，一 种 是 直 接 对 本 工 期 做 一 个 审 批 ，它 会 把 以 上

四 个 方 面 的 数 据 按 照 “全 批 复 ”处 理 ，也 即 审 批 数 据 与 申 请 数 据 完 全

相 同 ，这 适 合 于 针 对 数 据 调 整 不 大 的 标 段 ；还 有 一 种 方 式 是 对 以 上

四 个 模 块 单 独 进 行 审 批 ，即 一 个 文 件 一 个 文 件 地 审 核 、批 复 ，这 种 适

合 于 针 对 计 量 数 据 修 改 量 比 较 多 的 标 段 。 这 两 种 审 批 方 式 可 以 组 合

使 用 ，更 加 方 便 、快 捷 。
七 、计 量 依 据 、原 则 、需 要 的 附 件 和 程 序

在 进 行 网 上 计 量 数 据 处 理 的 同 时 ，仍 然 要 注 意 主 要 的 计 量 依 据 、
计 量原则，并备齐计量所需要的主要附件，遵循工程计量的特定程序：

1、主 要 计 量 依 据

（1）工 程 量 清 单 及 说 明 ; （2）合 同 图 纸 ; （3）工 程 变 更 令 及 修 订 的

工 程 量 清 单 ; （4）合 同 条 件 ; （5）技 术 规 范 ; （6）有 关 计 量 的 补 充 协 议 ;
（7）索 赔 时 间 /金 额 审 批 表 。

2、计 量 原 则

（1）不 符 合 合 同 文 件 要 求 的 工 程 ，不 得 计 量 ； （2）按 合 同 文 件 所

规 定 的 方 法 、范 围 、内 容 、单 位 计 量 ； （3）按 监 理 工 程 师 同 意 的 计 量 方

法 计 量 。
3、计 量 时 监 理 工 程 师 审 查 的 主 要 附 件

（1） 《中 间 计 量 表 》 ; （2） 《分 项 工 程 开 工 申 请 批 复 单 》 ; （3） 《 检 验

申 请 批 复 单 》及 有 关 自 检 材 料 ; （4）工 程 质 量 检 验 表 及 有 关 的 质 量 评

定 意 见 ;（5）《工 程 变 更 令 》 ;（6）《工 程 交 工 记 录 》
4、工 程 计 量 的 程 序

（1）计 量 通 知 和 申 请 ：工 程 需 要 计 量 ，监 理 工 程 师 应 审 查 承 包 人

提 出 的 计 量 申 请 或 向 承 包 人 发 出 计 量 通 知 。
（2） 审 查 有 关 文 件 资 料 ： 监 理 工 程 师 必 须 检 查 承 包 人 为 计 量 准

备 的有关资料，发现问题或资料不全，应退还承包人，暂无进行计量。
（3）填 写 中 间 计 量 表 ：必 须 清 楚 真 实 的 填 写 计 量 结 果 ，对 承 包 人

在 合 同 规 定 的 时 间 内 提 出 的 异 议 ，应 进 一 步 检 查 计 量 记 录 。

(作 者 单 位 系 河 南 中 原 高 速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
间 桩的顺序，中间成片的桩压浆时可采用呈梅花状间隔压浆的顺序。
4)注 浆 施 工 时 ，宜 先 注 入 少 量 稀 浆 (水 灰 比 4 ∶1～1 ∶1)，后 注 入 稠

浆 (水 灰 比 0 ．8 ∶1～1 ∶1)；边 缘 孔 孔 距 一 般 应 为 注 浆 孔 距 的 1 ／ 2，以 确

保 注 浆 质 量 ， 注 浆 时 应 先 施 边 缘 帷 幕 孔 ， 再 施 工 加 固 孔 ， 要 隔 孔 注

浆 ，邻 孔 封 孔 ，防 止 冒 浆 。
5) 注 浆 压 力 控 制 在 0.4~0.6MPa ， 终 止 压 力 不 小 于 1.0MPa ，压

浆 水 泥 选 用 R32.5 级 普 通 硅 酸 盐 水 泥 ， 每 桩 用 量 为 2250kg 左 右 ，水

灰 比 0.55~0.65 ，加 适 量 外 加 剂 ；桩 端 压 浆 过 程 中 桩 顶 上 抬 量 控 制 在

5mm 以 内 ，若 超 过 则 减 小 注 浆 压 力 或 停 止 注 浆 ，压 浆 过 程 中 若 发 现

串 桩 ，应 等 被 串 桩 的 冒 浆 管 堵 死 后 再 注 浆 ；在 时 注 浆 应 随 时 进 行 观

察 ，如 发 现 有 地 面 隆 起 或 跑 浆 现 象 时 ，应 停 止 注 浆 ，分 析 原 因 ，减 少

下 个 注 浆 段 的 注 浆 量 ，如 依 然 如 故 ，应 停 止 该 孔 注 浆 。
6）注 浆 后 保 养 15d 以 上 方 可 做 静 载 荷 试 验 ；
2、桩 基 检 测 要 点

1）试 桩 数 量 按 3 根 且 不 少 于 总 桩 数 1%控 制 ，
2）低 应 变 法 检 测 数 比 原 来 增 加 一 倍 ，以 确 保 桩 的 质 量 。
3） 桩 基 的 计 算 沉 降 量 未 考 虑 后 压 浆 对 桩 端 土 层 加 固 凝 结 硬 化

的 有 利 影 响 。
4）桩 基 检 测 结 果 见 表 3。

表 3 桩 基 检 测 结 果 汇 总

3、试 桩 结 论

1）各 试 验 桩 的 单 桩 竖 向 承 载 力 特 征 值 均 符 合 设 计 要 求 ；
2）各 桩 的 桩 底 位 移 变 化 及 残 余 沉 降 量 均 很 小 ；
3）超 声 检 测 桩 的 桩 身 完 整 性 ，Ⅰ 类 桩 为 96.1% ，Ⅱ 类 桩 为 3.9% 。
七 、结 论

由 于 此 混 凝 土 钻 孔 灌 注 桩 后 压 浆 作 业 属 地 下 隐 蔽 工 程 ， 直 观 性

差 ，故 实 际 施 工 中 一 般 采 用 开 挖 、钻 探 取 芯 、荷 载 试 验 、沉 降 观 测 等

方 法 对 其 进 行 质 量 检 测 ，然 后 对 各 项 检 测 数 据 综 合 分 析 得 出 质 量 评

价 ：本 工 程 通 过 桩 底 注 浆 ，虽 然 每 根 桩 增 加 了 约 2100 人 民 币 ， 但 单

桩 竖 向 承 载 力 特 征 值 提 高 了 约 45% ， 能 有 效 减 少 了 桩 基 的 沉 降 量 ，
为 地 下 室 无 缝 设 计 提 供 了 安 全 保 障 。

实 践 证 明 ， 在 软 土 地 质 地 区 应 用 “钻 孔 灌 注 桩 后 压 浆 技 术 ”，能

较 好 提 高 地 基 土 体 对 桩 身 的 承 载 能 力 ，充 分 发 挥 桩 周 土 体 的 摩 阻 力

和 端 阻 力 ，大 大 提 高 钻 孔 灌 注 桩 的 单 桩 承 载 力 ，减 少 工 程 桩 数 量 ，节

约 基 础 造 价 ，缩 短 工 期 ，并 能 有 效 控 制 桩 端 压 缩 层 的 沉 降 量 ，另 外 通

过 后 压 浆 技 术 可 以 改 善 桩 身 的 工 作 状 态 进 一 步 提 高 桩 身 质 量 ，并 有

效 的 对 沉 渣 较 厚 的 钻 孔 灌 注 桩 进 行 补 救 ， 而 且 其 施 工 工 艺 比 较 简

单 ，机 械 设 备 的 投 入 不 多 。
(作 者 单 位 系 浙 江 省 诸 暨 市 工 程 建 设 监 理 有 限 公 司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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